
        重庆市巴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开展2020年文化产业相关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办区政府办《关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措施》（巴南委办发〔2019〕60号）、区文化旅游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巴南区文化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巴南文旅委发〔2021〕80号）精神，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扶持引导作用，推动我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就2020年文化产业相关资金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支持领域和方向

围绕全区2020年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任务，主要采取补助奖励的方式，重点扶持文化产业园区（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剧场演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景区、品牌书店、星级旅游饭店、等级民宿、旅行社等方向。（详见《申报指南》）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应在巴南区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旅游企业。

（二）企业管理制度健全，具有一定规模实力、成长性好。

（三）最近3年内未受到文化部门行政处罚，无其他违法违规记录，且不存在重大法律纠纷。
（四）申报项目符合我区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未获得过区级扶持资金。
三、申报评审程序

（一）申报。符合条件的企业须按照申报材料要求（附件2）如实提供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于2021年9月15日18:00前报送至区文化旅游委产业科（巴南区渝南大道200号1808室），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二）审查。区文化旅游委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再会同区财政局等相关单位进行会审，确定拟扶持企业名单，报区政府审议。
（三）公示。对区政府审议通过的拟扶持企业名单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拨付。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照资金拨付程序及时拨付。

四、其他事宜
请各镇街在前期开展2020年文化产业相关情况摸底工作的基础上，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抓紧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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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报材料要求及清单
      3.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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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1年9月8日

（联系人：秦晓飞，66273932；赖大智：66222819）
附件1
申报指南

以下14个申报方向相关起止时间均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一、支持文旅新业态企业发展

支持对象：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新注册成立的自购或者租用场地面积在200㎡及以上，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智能影视拍摄、动漫游戏研发制作运营、虚拟现实应用、数字阅读、电商直播、网红孵化平台、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制造、文博展陈、设计服务、研学旅行等文化旅游新业态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2020年企业财务报告复印件；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复印件或租用合同复印件；企业纳税申报表。
二、支持对外交流推介

支持对象：经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参加国家级、省市级文化产业展会并产生展位费用的文化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展会通知文件；展位费用相关票据清单。

三、促进品牌书店、特色书店发展

支持对象：截止2020年12月31日，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经营面积在500㎡及以上，具有一定特色及品牌影响力的且登记注册为独立法人公司的实体书店。

对应要件佐证：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复印件或租用合同复印件。

四、推动演艺产业发展

支持对象：主办单场购票观众在1000人及以上、通过正规票务公司（平台）进行售票的商业文化演出活动的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票务销售纪录。

五、支持影视业发展

支持对象：出品的原创影视作品在全国院线上映、在中央、省级卫视频道播出、或在新媒体平台（新浪、腾讯、优酷、爱奇艺等）播出，播映收入达500万元及以上，且对巴南区城市形象宣传和文化旅游拉动起到促进作用的影视文化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原创影视作品上映播出证明；收入证明；企业纳税申报表。
六、支持文化园区创建

支持对象：新认定和升级创建的国家级、市级文化园区，国家级、市级文化基地，国家文化企业30强，市级文化企业30强。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认定文件。
七、支持企业参与行业评比

支持对象：参加由国际行业协会等国际级机构或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等国家级机构主办，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业评比活动，获得国际级、国家荣誉称号的文化旅游企业（机构）。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获奖证明。
八、支持A级景区创建

支持对象：新评定和升级创建的国家3A级及以上A级景区运营企业。运营5A、4A、3A级景区通过评定性复核的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认定文件。

九、支持智慧景区创建

支持对象：成功创建重庆市智慧旅游景区、重庆市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的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认定文件。
十、支持星级旅游饭店、等级民宿创建

支持对象：新评定和升级创建的四星级及以上星级旅游饭、乙等及以上等级民宿运营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认定文件。
十一、鼓励旅行社做大做强

支持对象：每年地接游客来区旅游人数达10000人次及以上，全年无旅游安全事故、无违规违法行为和有效旅游投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旅行社。

对应要件佐证：旅游合同等地接游客人数证明材料。
鼓励文物建筑修缮利用

支持对象：经市、区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审批，严格按照文物修缮工程相关程序对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点进行保护修缮利用的实施单位。

对应要件佐证：文物修缮方案及市、区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审批意见复印件；有资质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出具的文物保护修缮利用工程金额评审报告。

十三、鼓励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

支持对象：成功申报国家级、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命名文件。
十四、鼓励非遗传承利用品牌创建

支持对象：成功创建市级及以上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传承教育示范基地、非遗传习所的企业。

对应要件佐证：相关命名文件。
附件2

申报材料要求及清单

申报材料须“一项目一材料”，每个项目单独提供申报资料。

1. 《承诺书》（表样见附件3）。

2. 《申报单位信息表》（表样见附件4）。

3. 申报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4.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主查询打印）。

5. 项目申报方向所列申报条件对应要件佐证、票据清单（表格）等资料。
6. 其他需提供的附件材料和说明。

附件3

承诺书

我单位申请2020年度巴南区文化产业扶持资金（ 填写申报方向     ）支持，所报送的全部单位信息和提供的各项佐证材料均真实、准确、合法。本单位管理制度健全，最近3年内未受到文化部门行政处罚，无其他违法违规记录，且不存在重大法律纠纷。
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申报单位信息表

申报单位（盖章）：                               
	单位名称
	
	所属镇街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注册时间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职工人数（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电话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资金申报方向
	（与申报指南中14个申报方向名称保持一致）

	单位经营范围
（职能）
	

	企业

开户行
	
	账号
	


填表人：            联系手机：            填表时间：
- 10 -


